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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福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圳

市春晖信档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剑、王震、杨恺、曾碧静、杨文君、方燕、朱志能、黄晓莉、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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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档案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退役军人档案的管理要求、收集、整理、保管、利用及转递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退役安置地为深圳市的退役军人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A/T 22—2015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

DA/T 25—2000 档案修裱技术规范

DA/T 31—2017 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退役军人 veteran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法退出的现役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等人员。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3.2

退役军人档案 archive of veteran

军队与地方退役军人管理机构在军人管理、退役军人安置人才服务等工作中形成的，反映退役军人

个人政治品质、道德品行、思想认识、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遵

纪守法、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以及安置、优抚、社保认定等情况的历史记录材料。

4 管理要求

4.1 退役军人档案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依规依法、全面从严；

——分级负责、集中管理；

——真实准确、完整规范；

——方便利用、安全保密。

4.2 退役军人的档案应包括以下类型：

——退役军人人事类档案；

——退役军人安置类档案；

——退役军人优抚类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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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类档案。

4.3 应配备专职人员负责退役军人档案的管理。专职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具备档案管理专业知识；

——熟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法规；

——掌握计算机基本知识，并能熟练操作。

5 收集

5.1 应收集退役军人的人事类材料、安置类材料、优抚类材料及教育培训类材料，各类材料原则上为

原件。

5.2 人事类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入伍材料；

——党团材料；

——军衔、职务晋升（调整）材料；

——奖惩材料；

——训练、考核材料；

——生活待遇材料；

——病情鉴定和评残材料；

——退出现役材料；

——其他相关材料。

5.3 安置类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安排工作材料；

——自主就业材料：

——领取退役金材料；

——退休材料；

——供养材料；

——其他相关材料。

5.4 优抚类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材料；

——公共交通、文化和旅游等优待材料；

——残疾退役军人抚恤材料；

——其他相关材料。

5.5 教育培训类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职业教育材料；

——技能培训材料；

——其他相关材料。

5.6 各类材料的归档范围应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5.7 材料收集时，应对材料进行鉴别，鉴别的内容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材料的齐全、完整。对照附录 A 归档范围，发现有缺失的，应在《文件归档材料登记表》（见

附录 B 的表 B.1）上及时登记，并收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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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材料是否属于归档范围。不属于附录 A 归档范围、重复多余以及同名异人、张冠李戴的材料，

按以下方式及时清理：

1) 对有保存价值的文件资料，交档案部门或有关部门保存；

2) 对比较重要的证件、文章等材料，且组织不需要保存的，退还本人；

3) 对无保存价值又不宜退回本人的材料，应登记并报主管领导批准销毁。

5.8 材料鉴别无误后，应填写《材料接收登记表》（见附录 B 的表 B.2）。

6 整理

6.1 整理原则

6.1.1 材料整理的原则应符合 DA/T 22—2015 第 4 章的要求。

6.1.2 人事类文件材料收集后，应予以鉴定，确保符合要求后 1 个月内归档。安置类、优抚类及教育

培训类材料应在收集齐全后于次年 6 月底前整理归档。

6.2 整理流程

6.2.1 鉴定

应对接收的材料进行鉴定。鉴定的内容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材料的真伪：鉴定材料是否属实及对象是否明确；

b) 材料的规范：审查材料的文字是否清晰、填写是否规范；

c) 材料手续的完备：审查各类材料的手续是否完备。

6.2.2 分类

应按照附录A表A.1的要求对所接收的材料进行分类。

6.2.3 整理及排序

6.2.3.1 对分类后的材料进行整理，整理方式可包括：

——按“卷”整理：根据文件形成规律，将一组相关文件组成基本保管单位的整理方法；

——按“件”整理：根据文件形成规律，将“单份文件”作为基本保管单位的整理方法。

6.2.3.2 对整理后的案卷或文件，应根据材料内容的内在联系和材料之间的衔接进行排序。按“卷”

整理的，对卷内文件进行排序；按“件”整理的，对文件进行排序。

6.2.3.3 文件排序的规则可包括：

——按文件形成时间排序；

——按业务推进程序的先后顺序排序。

注：卷内文件是指案卷内的文件材料。

6.2.4 编制题名

6.2.4.1 以卷为单位整理的归档文件，应编制案卷题名。案卷题名应准确概括卷内文件内容和成分，

结构宜为“责任者+主题（内容）+文种”。

6.2.4.2 以件为单位整理的归档文件，题名为文件的标题。

6.2.5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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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1 应对各类归档文件编制档号。

6.2.5.2 人事类归档文件的档号根据市组织工作主管部门的规定编排。

6.2.5.3 安置类、优抚类、教育培训类归档文件的档号可包括以下信息要素：

——全宗号：按市档案管理部门的规定实施；

——年度：文件材料形成年度，由四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如跨年整理归档，年度为文件材料办结

年度；

——类别号：档案类别的代码，如，安置档案类别号为 11，优抚档案类别号为 12；

——案卷号：案卷排列的顺序号，由三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如，第 1 卷编为 001；

——件号：文件排列次序的编号，由四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如，第 4 份文件，编为 0004。

6.2.5.4 安置类、优抚类、教育培训类归档文件的档号可按以下规则编排：

——以卷为单位整理归档的，档号结构为“全宗号+年度+类别号+案卷号”，各信息要素之间用“-”

连接；

示例：福田区的全宗号为 FC66，安置类档案类别号为 11，其 2019 年归档的安置类档案第 2 卷，档号为

“FC66-2019-11-002”。

——以件为单位整理归档的，档号结构为“全宗号+年度+类别号+件号”，各信息要素之间用“-”

连接。

示例：福田区的全宗号为 FC66，优抚类档案类别号为 12，其 2019 年归档的优抚类档案的第 4 份文件，档号为

“FC66-2019-12-0004”。

6.2.6 编目

6.2.6.1 以卷为单位整理的归档文件，应编制案卷目录和卷内文件目录；以件为单位整理的归档文件，

应编制归档文件目录。

6.2.6.2 案卷目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

——档号；

——案卷题名；

——年度；

——总页数；

——保管期限；

——备注。

6.2.6.3 卷内文件目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

——顺序号：以卷内文件排列先后顺次填写的序号，亦即件号；

——文号：文件制发机关的发文字号，没有文号的，则填写“/”；

——责任者：对档案内容进行创造或负有责任的团体和个人，亦即文件的署名者；

——卷内文件题名：卷内文件的标题，应照实抄录；没有标题或标题不能说明文件内容的文件，

可自拟标题，外加方括号“[ ]”；

——日期：文件形成的日期，由8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如日期为2010年 8月10日，则填写“20100810”；

没有明确日期的，予以简要说明；

——页号：填写每件文件首页所对应的页码；

——备注：留待对卷内文件变化时作说明之用。

6.2.6.4 以件为单位整理的归档文件目录按 DA/T 22—2015 编制。

6.2.6.5 案卷目录模板、卷内文件目录模板分别参见附录 C 中表 C.1、表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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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技术处理

6.2.7.1 纸质档案修整

纸质档案材料装订前，按以下要求进行修整：

——材料载体变质或字迹褪色不清的材料，进行补救，一般可采用修复、打印、抄写、复印等方

法。通过打印、抄写的材料，应核对无误，并注明复制单位和日期；

——破损、卷角、折皱和小于 A4 规格的材料，按照 DA/T 25—2000 予以修复；

——超出 A4 规格的材料，在不影响材料的完整和不损伤字迹的条件下，可进行裁剪；不可裁剪的

材料，应进行折叠；折叠后的材料应保持平整，便于展开阅读，不可损坏文字及照片；

——过窄或破损未空出装订线的材料，进行加边；

——按保管期限要求去除金属或塑料装订用品。

6.2.7.2 档案数字化技术加工

6.2.7.2.1 纸质档案材料装订前，应对材料进行数字化加工。数字化加工应符合 DA/T 31—2017 第 7

章、第 8 章、第 9 章及第 10 章的要求。

6.2.7.2.2 宜配备满足现代化管理、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管理需求的基础设施设备和对

应的信息化系统。

6.2.8 装订及入库

6.2.8.1 装订前应按以下要求检查档案材料排序：

——卷内文件目录在卷首；

——材料排列顺序与目录相符。

6.2.8.2 档案材料装订应符合以下要求：

——材料不损页、不倒页、不压字，装订后材料平整，原装订方式符合要求的，保持不变；

——根据材料保管期限确定装订方式，装订材料与保管期限要求相匹配，相同期限的材料装订方

式保持一致，不同期限的装订方式相对统一；

——不使用回形针、大头针、燕尾夹、热熔胶、办公胶水、装订夹条、塑料封等装订材料进行装

订。

6.2.8.3 案卷内文件可按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装订：

——整卷装订：采用“三孔一线”的方式；

——以件为单位装订：使用经检测合格的不锈钢订书钉或不锈钢夹。已装订成册的文件原则上无

需拆钉，如移交时已生锈的，应拆除。

6.2.8.4 档案材料装订后，宜采用装盒方式进行封装。装盒应符合 DA/T 22—2015 的 6.4 要求。

6.2.8.5 档案经验收合格后，应根据安全保密、便于查找的原则，进行入库保存。

7 保管

7.1 档案保管应符合以下要求：

——有专用档案库房，配置铁质档案柜或档案密集架；

——档案库房保持清洁，配备必要设备，采取安全措施，符合防火、防潮、防蛀、防盗、防光、

防高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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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存放编排有序、便于查找；

——定期将档案实物与档案名册、档案目录数据库进行核对；

——档案管理人员变动时，履行交接手续。交接材料由交接双方签字确认后归入文书档案。

7.2 档案保管的防火应符合以下要求：

——库房远离锅炉房、变配电室、车库等火灾易发生区；

——库房安装火灾报警装置，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并按设备要求定期检查、更换；

——定期检查库房电器线路，库房不设置明火设施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和其他杂物；

——档案管理人员熟悉有关消防知识，能正确使用消防器材。

7.3 档案保管的防潮应符合以下要求：

——库房安装温湿度记录仪器；

——库房配备加湿机、去湿机等设备，温度保持在 14 ℃～24 ℃间，相对湿度保持在 45 ％～65 ％。

7.4 档案保管的防蛀应符合以下要求：

——库房内不存放食物和易霉物品；

——定期施放驱虫、防霉药剂，采取防虫防霉防鼠措施。

7.5 档案保管的防盗应符合以下要求：

——库房安装防盗门窗。配备防盗报警装置和监控设备；

——管理人员下班前检查门窗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7.6 档案保管的防光应符合以下要求：

——库房的人工照明选用紫外线含量低的光源；

——库房避免阳光直射档案。有外窗时配备窗帘等遮阳设施。

7.7 档案保管的防高温应符合以下要求：

——库房配备通风降温设备，并定期检修保养；

——库房温度保持在 14 ℃～24 ℃。

8 利用

8.1 档案利用包括对档案的查（借）阅、复制和摘录等。

8.2 档案利用出库时应登记，利用结束后当天入库保存。

8.3 可利用档案的对象包括：

——退役军人当事人及代理人；

——国家安全、公安、检察、审批、纪检、监察部门；

——档案移交部门；

——律师。

8.4 办理以下事项时可利用档案：

——退役军人考察、任免、调动、政治审查、组织处理、入党、出国（境）、退（离）休、工资

待遇、治丧、制作档案副本等组织人事工作；

——办理案件；

——办理社会保险、公证。

8.5 档案的利用符合以下要求：

——利用人员应申明利用理由；

——按照档案的类别，退役军人当事人利用档案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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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类档案：退役军人当事人不可查阅本人及其亲属档案，但本人及其亲属因办理公证、

诉讼取证等有关个人合法权益保障事项的，可按照有关规定提请相应组织人事部门查阅

档案；

 安置、优抚及教育培训类档案：退役军人当事人可提请档案管理部门利用档案。

——国家安全、公安、检察、审判、纪检、监察部门可利用退役军人档案的全部材料，利用时应

由两个或以上工作人员共同出席；

——律师可利用法院调查令载明的与诉讼有关的档案；

——利用安置、优抚及教育培训类档案，应根据利用档案的对象类型，分别提交以下材料：

 利用档案的对象为退役军人当事人的，有工作单位的出具单位行政介绍信，无工作单位

的可持户口所在地街道党委介绍信；

 利用档案的对象为退役军人代理人的，除提交退役军人单位行政介绍信外，还应出具本人

身份证原件及经公证部门公证的当事人授权委托书；

 利用档案的对象为国家安全、公安、检察、审判、纪检、监察部门的，出具单位介绍信和

利用人工作证件及证明查阅档案必要性的相关文件；

 利用档案的对象为档案移交部门的，出具单位介绍信及利用人工作证件；

 利用退役军人档案的对象为律师的，出具律师证、法院调查令、委托函等。

——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和阅档规定。不应涂改、圈划、污损、抽取、撤换、增添档案材料，未经

批准不可复制档案材料，不可泄露或擅自向外散布档案内容。

8.6 利用档案申报流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利用档案的对象持有效证件，填写《档案利用登记表》（见附录 B 的表 B.3），申请档案利用；

b) 档案管理人员对《档案利用登记表》和利用档案的对象有关证件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提供相

应的利用服务。

9 转递

9.1 档案转递应符合以下要求：

——档案转递的适用对象为退役安置地在深圳市且具有深圳户籍的退役军人；

——档案通过机要交通转递或派专人移交至退役军人安置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主管部门，不交由退役军人自带；

——转出的档案完整齐全，并按规定整理装订，不扣留材料或分批转出；

——转递材料时填写档案转递通知单（模版参见附录 D），并严密包封。

9.2 根据退役军人的安置结果，档案转递应符合以下要求：

——退役军人属于复员干部、自主择业及离退休人员的，其档案转递至相应的部门管理；

——退役军人转业至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机关、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的，其档案转递至具有档

案保管权限的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管理。

9.3 档案转递的流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档案调入单位发出商调函至调出单位；

b) 调出单位同意后，按附录 A 的归档范围整理档案材料，并填写《档案转递登记表》（见附录 B

表 B.4）；

c) 调出单位填写档案转递通知单，安排档案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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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调入单位接收到调出单位移交的档案后，填写《档案接收登记表》并出具档案转递回执至调

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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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退役军人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

退役军人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见表A.1。

表 A.1 退役军人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

档案类别 一级类别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备注

一、退役

军人人事

类

（一）入伍材料

1 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 永久 —

2 应征公民入伍批准书 永久
1990年3月以前入伍为应

征公民入伍登记表

3 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 永久
1990年3月以前入伍为应

征公民入伍登记表

4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表 永久 —

5 士兵登记表（志愿兵登记表） 永久
1990年冬季以前入伍的

士兵无此表

6

除入伍材料类别序号1-5给出

的材料外，从非军事部门直接

招收的士官还应有《招收士官

学历专业审定表》、《招收士

官专业技能考核评定表》等

永久

《士兵登记表》应有打印

或加盖印章的“招收士

官”字样

除入伍材料类别序号1-5给出

的材料外，院校毕业的士官还

应有士官学员入学批准书、士

官学员毕业分配表

永久
1998年、1999年为军士长

学员入学批准书

7 各级、各期士官选取表 永久

1979年前及1990年后选

改的志愿兵提交《士官选

取注册登记表》；1991

年至1998年选取的士官

提交《选改专业军士报告

表》；1999年至2009年选

取的士官提交《士官选取

报告表》；1991年前及

2009年后选取的士官提

交《士官选取注册登记

表》；代理过干部职务的

士官，还应补充提交《士

官代理干部职务报告表》

8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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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退役军人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续）

档案类别 一级类别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备注

一、退役

军人人事

类

（二）党团材料

1 入党（团）志愿书 永久 —

2 转正申请书 永久 —

3 优秀党（团）员登记表 永久 —

4 党（团）员发展考察材料 永久 —

5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

（三）军衔、职务晋升（调

整）材料

1 士兵军衔报告（登记）表 永久

1979年至1990选改的志

愿兵提交《志愿兵申请

表》

2 士兵任职报告表 永久 —

3 士官军衔晋升报告表 永久 —

4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

（四）奖惩材料

1 个人奖励登记(报告)表 永久 —

2 个人处分登记报告(登记)表 永久 —

3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

（五）训练、考核材料

1 新兵训练鉴定表 永久 —

2 学员鉴定表 永久 —

3 初级改选士官培训鉴定表 永久 —

4 参加抗洪抢险人员鉴定表 永久 —

5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

（六）生活待遇材料

1 调整工资审批表 永久 —

2 士官配偶随军（调）审批表 永久 —

3
士官随军配偶生活困难补助

审批报告表
永久 —

4 退休士官增加退休费审批表 永久
根据退役士兵的不同情

况提供

5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

（七）病情鉴定和评残材

料

1
军人体系医院或上级医院诊

断证明
永久 —

2
军人因病丧失工作能力医学

鉴定表
永久 —

3 军人残疾等级评定表 永久 —

4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

（八）退出现役材料

1 义务兵退出现役登记表 永久 —

2 士官退出现役登记表 永久 —

3 退休士官安置登记表 永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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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退役军人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续）

档案类别 一级类别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备注

4 易地安置材料 永久
根据退役士兵的不同

情况提供。

5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

（九）其他相关材料

1 职业资格材料 永久 —

2 学历、学位材料 永久 —

3 教育培训材料 永久 —

4 军龄、工龄证明材料 永久 —

5
本人公民身份证号码登记材

料
永久 —

二、退役

军人安置

类

（一）安排工作材料

1 选岗顺序公示表 永久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人

员：

（1）自主择业人员安

置

（2）退役士兵安置

（3）复员干部安置

（4）离退休人员安置

2 公开选岗确认书 永久

3 退役士兵安排工作介绍信 永久

4 转业审批报告表 永久

5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二）自主就业材料

1 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协议书 永久

2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一次性

经济补助金签收表
永久

3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三）领取退役金材料
1

待安置生活补助金发放签收

表
永久

2 其他相关应归档材料 永久

（四）退休材料 — — 永久

（五）供养材料 — — 永久

（六）其他相关材料 — — 永久 —

三、退役

军人优抚

类

（一）参战参试人员

（二）铀矿开采人员

（三）60周岁以上农村籍

人员

（四）带病回乡人员

（五）部分烈士（错杀被

平反人员）子女

（六）五老人员

（七）残疾军人、伤残人

民警察

（八）伤残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

（九）烈士遗属人员

1

养老、医疗、工伤、失业、

生育等社会保险材料：

（1）养老保险材料

（2）医疗保险材料

（3）工伤保险材料

（4）失业保险材料

（5）生育保险材料

永久 —

2

退役军人优待证或定恤定补

优待证等材料 永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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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退役军人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续）

档案类别 一级类别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备注

（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十一）病故军人遗属

（十二）享受节日慰问人

员

3

残疾退役军人抚恤材料：

（1）评定、调整伤残登记

审批表

（2）受理通知书

（3）伤残评定公示书

（4）申请涉核补评残报告

（5）劳动部门出具的工伤

认定报告

（6）伤残鉴定表、伤残证

明

（7）待遇核准表

永久 —

4 其他相关材料 永久 —

四、退役

军人教育

培训类

（一）职业教育材料 — — 永久 —

（二）技能培训材料 — — 永久 —

（三）其他相关材料 — — 永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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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登记表

文件归档材料登记表、材料接收登记表、档案利用登记表、档案转递登记表分别见表B.1、表B.2、

表B.3及表B.4。

表 B.1 文件归档材料登记表

接收日期 档 案

号

姓名 身 份 证

号

材 料 名

称

形 成 单

位

份数 递送人 归 档 情

况

备注

表 B.2 材料接收登记表

接收日期 序号 转递方式 姓名 身份证号 原档案管理

单位

档案号 入库情况 备注

表 B.3 档案利用登记表

序号 日期 查借阅单

位

案卷名 利用目

的

年度 期限 案卷号 借阅人

签字

归还日

期

备注

表 B.4 档案转递登记表

转出日期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档案号 转至单位 单位电话 转递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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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案卷目录、卷内文件目录模板

案卷目录、卷内文件目录模板分别见表C.1及表C.2。

表 C.1 案卷目录模板

表 C.2 卷内文件目录模板

顺序号 文号 责任者 题名 日期 页号 备注

档号 案卷题名 年度 总页数 保管期限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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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档案转递通知单

档案转递通知单见图D.1。

图 D.1 档案转递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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